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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科办区〔2020〕105 号 

各有关单位： 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

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

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》以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

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》，科技部与海南省人民政府共

同研究制定了《海南开放创新合作机制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

合实际，加强协同配合，认真推进落实。  

科技部办公厅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 

2020 年 12 月 2 日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海南开放创新合作机制 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决策

部署，加快推动科技部与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的《加快海南

科技创新开放发展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落实，

协调全国其他省（直辖市）与海南省开展开放创新合作机制，以

开放创新合作支撑自由贸易港建设，特制定本合作机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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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思路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落实党

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指示，加快落实海南科

技创新的重大任务部署，坚持按照优势互补、互利互惠的原则，

以海南实际需求为牵引，聚焦海南重点产业发展、离岸创新创业、

科技成果转化、科技园区合作等需求，推动相关省市、科技园区、

科技部相关司局与海南省的合作需求单位建立“一对一、点对点、

多对一”的多层次合作模式，加快推进《实施方案》落实，以开

放合作促进海南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，以科技创新有力支撑海南

自由贸易港建设。  

二、主要措施 

（一）建立重点地区与海南省科技合作机制。  

聚焦海南旅游业、现代服务业、高新技术产业等三大主导产

业发展需求，推动上海、北京、广东、深圳、四川、湖南等地区

与海南建立合作机制，重点推动上海市优势单位与海南省需求方

开展深远海、热带特色农业、航天、临床医学等合作；推动北京

市高新技术企业及中关村在海南布局；推动广东、深圳与海南开

展信息产业、先进制造业、海洋科技服务等领域的科技合作，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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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海南自由贸易港与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联动发展；推动四川

与海南开展生物医药领域等科技合作，鼓励医疗新技术、新装备、

新药品的研发应用；推动湖南与海南开展超级杂交稻育种、新材

料、海洋装备等领域的科技合作。  

（二）推进海南国际离岸创新创业示范区建设。  

全面梳理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，建立海南离岸创新创业政策

指导目录，发挥海南在创新创业、国际合作、科技金融、人才引

进等方面政策优势。支持依托海口高新区、洋浦经济开发区、三

亚崖州湾科技城、文昌国际航天城、海南生态软件园和复兴城互

联网信息产业园等园区，推进建设国际离岸创新创业先行区、国

际科技合作试验区、外国人来琼工作管理服务引领区、国际离岸

科技金融聚集区，打造离岸创新创业的先导区。  

（三）推动海南深化国际技术转移示范区建设。  

支持海南建设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，开展赋予科研

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，协调江苏苏南、浙

江、上海闵行等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开展跨区域成果转

移转化，加大“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成果转移转

化试点示范”工作力度。深入实施“百城百园”行动，支持海南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761


